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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9月27日

（2021）浙0281民初6019号
胡立军（3306821979****5970）：本院受理原告姚

永峰与被告胡立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21）浙0281民初
6019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该判决书确定：被
告胡立军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姚永
峰货款6265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366元，减半收取683
元，由被告胡立军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5475号

周伟（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寨镇干家村干
二组）：本院审理原告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周伟、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547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一、两被告承担原告赔偿款10100元；二、
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十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林鹰独任审理，并定于2021年12月10日上午9时00分
在象山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298号

何国旭（江西省余江县黄庄乡马源村柏源组056号，公
民身份号码36062219970512661X）：本院受理的
（2021）浙0225民初4298号原告吴光辉与被告何国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何国旭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吴光辉欠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
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175元,由
被告何国旭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破54号

本院已于2021年7月6日裁定受理申请人刘晓东申请
温州市欣芙莱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7
月9日指定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市欣
芙莱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1月1日前向浙
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蒲
中路2号；联系人：赵敏，电话：13806843293，联系人：张逸
儒，电话：18767702183）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
市欣芙莱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
11月11日下午02时30分在本院第2法庭（温州市鹿城区
市府路512号）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温州市欣芙莱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应在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移交公
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并依法履行其他义务，否则将依法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622号

田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田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963号

李丰、杨义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丰、杨义梅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2995号
叶伟平、叶焕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叶伟平、叶焕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4061号

文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苏其海、文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
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178号

周政云、张金宝:本院受理的原告戴安俊与被告周献凤、周
政云、张金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周政云、张金宝下落不
明，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381
民初517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7破11号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根据金子敏申
请，裁定受理盛宇家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将该破产清算一案移交
我院审理。经法定程序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1月26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锦江路458号深蓝大厦
8-9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王叶苗、周祎(联系电
话:18106765800、88996867)]申报债权，申报时应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定于2021年12月7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
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1534号

嘉兴嘉阖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原告刘清华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411民初15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4民初2014号

赵智:本院受理原告徐志英诉被告赵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424民初20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3414号

郑小珍（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8604194408）：
本院受理原告李洪侠诉被告郑小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83民341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528号

王超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孟正明与被告王超峰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
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王超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21

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560
元，合计1860元，由被告王超峰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
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
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1846号

姚桂法：本院受理的原告费建祥与被告姚桂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用预缴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
决如下：限被告姚桂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
费建祥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
按照月利率1.5%，自2008年2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
的利息为90111.73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即15.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2元，减半
收取1551元，由被告姚桂法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008号

卢光荣:本院审理原告余百意与被告卢光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于二0二一
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149号

钟伟:本院审理原告姜从文与被告钟伟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
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于二O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
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强清1号

2020年9月9日，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
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终结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的强制
清算程序。经查，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成立后，依
据法律规定开展清算工作。在清算过程中，虽有4家债权
人申报了债权，但因股东之间就清算达成了和解，4笔债权
撤回了申报，申报期间无其他债权申报和确认。现清算组
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七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议纪
要》第36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9月18日裁定确认《安吉
利嘉置业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并终结安吉利嘉置业有限公
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03破16号

本院根据金华和美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9月9日裁定受理金华金鼎橡塑磁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年9月16日指定金
华君安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担任金华金鼎橡
塑磁业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金华金鼎橡塑磁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1年10月31日前，向
金华金鼎橡塑磁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金
华市金东区光南路107
号万达广场5#楼14层；

邮 政 编 码:321000: 联 系 电 话:0579-82064628、
1875763330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
金鼎橡塑磁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金华金鼎橡塑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金华金鼎橡塑磁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
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4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金
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186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780号

黄广茂:本院受理原告程圣任、程如意与被告黄广茂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178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黄广茂归还原告程圣任、程如
意代偿款人民币7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6月
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77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26元，由被告黄广
茂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064号

永康市古山淼泰五金制品厂、潘兴礼:本院受理原告永
康市帝美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古山淼泰五金制品
厂、潘兴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883号

张国辉: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琦诉你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
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张国辉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瑞代理运费450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以4500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20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063号

何钰钢：本院受理原告吴健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726民初20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何钰钢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吴健勇借款人民币130000
元及利息（利息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
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本案受理费29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550元，由
被告何钰钢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20号之三

因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执行完
毕，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9月24日裁定终结浦
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340号

方求福:本院受理原告陈光根诉被告方求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
初3340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2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5385号

胡佩珍：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5385号原告许
金莲与被告胡佩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12月20日）。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胡
佩珍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25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胡佩
珍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1年12月21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618号

陈雪琴（身份证号码：3326221951****5960）：本院
受理原告陈明洁诉被告陈雪琴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361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陈雪琴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明洁借款本金40000元
及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自2021年4月
13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50元，由
被告陈雪琴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370号

金君永（身份证号码：3326031976****4476）：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诉被告
金君永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370号民事判
决书。被告金君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38659.84元、截至2020年8月27日的
利息9688.13元、违约金2904.43元、手续费876.75元，并支
付以38659.84元为基数按合约约定（总和月利率2%为限）自
2020年8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相应利息、违约金
等。案件受理费11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60元，由被
告金君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371号

陈相（身份证号码：5130231983****1839）：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诉被告陈
相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陈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8966.19元、截至2020年9月7日
的利息4640.58元、违约金1806.52元、手续费278.75
元，并支付以28966.19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8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
计算的相应利息、逾期还款违约金等（总和月利率2%为
限）。案件受理费7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50元，由
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102破4号之二

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受理李红霞、邱小伟、徐
亿、王益民对浙江星球棋牌有限公司的提出的破产重整一
案。现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8日
下午14时30分在浙江省丽小市莲都区人民法院第十
八审判庭召开浙江星球棋牌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
会议。本次会议议题主要包括:管理人作执行职务工
作报告、债权人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方案进行
表决。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7号

因兰溪市龙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破产财产已最后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
于2021年9月18日裁定终结兰溪市龙泰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晟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晟签订的债权转

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张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张晟

2021年9月27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21年6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楼
联系人：张晟

联系电话：18657928388
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八一南街1388号12幢4单元402室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张晟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华峰稀土热镀锌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19749998.17

13480051.16

33230049.33

利息

6558067.87

4765754.04

11323821.91

担保情况

保证：浙江福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华峰稀土热镀锌有限公司、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小华

保证：浙江福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茂华实业有限公司、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陈盼、张心怡、朱和六、何燕芳、陈小华

温岭市城西法律服务所张丽华遗失执业证一本，
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109032140369，执业证流水号
为0072744（备注：该流水号在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尾页，
可以在浙江省司法厅律师（基层法律服务所）综合管理
平台的法律工作者信息中查到），特声明作废。 张丽华

东阳市雅景工艺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559698884B）遗失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东阳市雅景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遗失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
务章及姚蕾法人章各一枚，申明作废。

宁波盈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邦泰炉业有限公司遗失发票章一枚（税号
91330103670629457Q），声明作废。

杭州邦泰炉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遗
失
声
明

(2020)深蓝印刷破管公告第1号
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债权人:

《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原则方案》已
于2020年10月21日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1年9月8日经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20号
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根据

《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原则方案》确定的
分配步骤，管理人对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
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21年9

月23日前实施完毕，分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最后
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21439.50元，其中:支付管理人
报酬人民币 2572.74 元，普通债权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18866.76 元，清偿率为 0.02499%。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
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
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
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管理人联系电话:张晶莹，13665864444

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7日

浦江深蓝印刷有限公司分配公告

温州拓海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
《温州拓海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经瑞安市人民法院（2014）温瑞破字第
17-8 号民事裁定书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温州拓海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共实施2次分配，
本次分配为第 2 次分配，确定于2021 年9 月30 日实施，
所分配款项转账汇入各债权人原预留在管理人处的银
行账户。本次分配总额为2885577.52元，均用于清偿普
通债权，参与分配的债权总额为175361304.26元。

特此公告！
温州拓海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7日

公告


